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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据国家统计局达州
调查队监测显示，蒜、葱、姜三大调味品
中，蒜、葱的价格相比去年同期下跌了
30%左右，但生姜价格仍保持着上涨态
势。相比上月，达州生姜批发价每斤上
涨了1元左右，而零售价每斤已突破6
元，品质好的生姜甚至已逼近7元大关，

“姜你军”预计将重出江湖。
“唉，最近的老姜价格很高哦，鸭子

才卖7元多1斤，老姜价格都跟鸭肉的价
格差不多了。”市民杨婆婆告诉记者。9
月2日，在市内朝阳农贸市场、西外海棠
湾等农贸市场，记者发现，市场内生姜价
格按品质不同，价格大多从5.0元/斤至

6.5元/斤不等。然而记者在7月中下旬
采访时，该市场生姜最高价格也没超过6
元/斤。

在新世纪、沃尔玛、北山、多一多等
大型超市，记者看到，生姜价格在6.5元/
斤左右，品质好些的甚至卖到 6.8元/
斤。“生姜的批发价格也水涨船高，现在
买姜的市民少了，我们的利润低了。”海
棠湾农贸市场一摊主向记者抱怨道。

随后，记者又来到西外好一新农副
产品批发市场，看到不少商户忙着给生
姜装车外运。据多位商户告诉记者，生
姜从6月份开始猛涨，到7月份时批发价
最高涨到近4元/斤。现在基本都在4
元/斤以上，最高卖到4.5元/斤以上，一
个月涨了1元左右。“其实我们也不想涨
价，但现在的收购价比之前涨了近1元左
右，批发价也只有随之涨哦，零售价自然
就更高了。”批发商高老板透露了实情。

据国家统计局达州调查队近期调查
监测显示，主城区7月、8月份的生姜(老
姜）价格一路走高，7月环比上涨10.7%，
8月环比上涨21.89%。原因主要有两个
方面：一是近两年生姜产量下降，导致价
格有所回升。据悉，2012年生姜种植面
积同比下降17.8%，产量降低，促使2013
年生姜价格又开始逐步上涨。二是5月
份的“毒姜”事件发生后，各地严厉查处
毒姜，导致生姜批发市场销量锐减。虽
然秋季生姜即将出产，但目前价格形势
并不明朗。

（郑军 本报记者 邱霞 摄影报道）

近日，记者走访调查了达城老城
区、西外、南外和北外多个小区，发现
不少小区的物业和业主之间，因小区
卫生保洁、电梯维护保养、房屋装修
及房屋质量、停车收费和物业费收缴
等问题存在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纷。

矛盾根源:
双方期望值存在很大差距

记者了解到，达州市本级和通川
区有70余家物业服务企业。10多年
来，达城的物业管理经历了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覆盖面不
断扩大，管理范围从单纯的住宅小区
发展到写字楼、医院、商厦等；服务项
目从单纯的打扫卫生到住宅设施设
备维修、小区治安防范、卫生保洁、绿
化养护、特约服务等一系列的配套服
务；同时，为了规范物业管理，相关职
能部门也出台了不少规章制度。尽
管如此，物业管理工作仍与业主的期
望有很大差距。

市房管局物业管理办公室工作
人员表示：从总体上来看，达州市的
物业管理工作比起成都、绵阳、南充
等其他地方相对滞后，主要原因是：
物业公司服务不规范不到位；个别物
业公司服务意识差，制度不健全，维
修不及时，保洁不彻底；忽视业主权
益，不完全按合同、标准履行职责；管
理人员素质低、责任心不强；业主的
物业消费理念没跟上，业主只维权不
尽义务；开发商遗留问题较多导致业
主不满，小区业委会不尽职尽责，一
些委员缺乏责任心等问题。

业主声音：
物业公司重收费轻管理

住在西外某小区的何先生带着
两岁的儿子在小区散步时被一小狗
抓伤，何先生很是气愤，几次找到物
业公司要求找到小狗的主人进行赔
偿，但物业一直没找到狗的主人是
谁。

西外的一开放式小区，车辆乱停
乱放现象比较严重，一到晚上车辆停
得满满的，一旦发生火灾，连消防车
都进不去。

这些事都引发了业主对物业管
理的不满。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业
主不满物业服务的焦点主要集中在
物业公司重收费、轻管理，重效益、轻
服务。物业公司缺乏主动性，与业主
之间沟通太少,矛盾日积月累，逐渐
各持己见，互不相让，形成对立，最终
造成小区不和谐。小区大部分业主
每年都能按时交物业费，但也有少数
业主以各种理由拒交物业费。因为
收不齐物业费，物业公司提供的服务
每况愈下，最终导致了恶性循环。

职能部门
物业与业主需分清责权利

近年来，通过相关职能部门的努
力，物业服务企业的服务和管理工作
日趋完善。采访中记者得知，市住建
局和市房管局对新申报的物业服务
企业严格把关，提高市场准入门槛，
同时加强对物业公司的日常监督和
管理，规范达州市中心城区物业服务
市场。

物业公司的年检和资质延续则
要通过市住建局和市房管局的严格
审核，市房管局物业管理办公室工作
人员表示，很多业主不能正确划分物
业公司的责任，比如说：房屋漏水其
实并不是物业公司的责任，如果在保
质期内出现了漏水情况，可以要求开
发商来维修；如果保质期之后出现了
漏水问题，那么就应由业主自行解
决，但物业公司有协助解决的义务。
还有就是小区开发商遗留的问题，使
得开发商与物业公司职责划分不清，
本应由开发商承担的房屋质量、小区
绿化等问题，居民入住之后全部转嫁
给了物业公司，让物业公司代开发商
受过，给后续的物业管理带来了很多
纠纷与矛盾。

物业公司：
和谐相处需要双方换位思考

南城某品牌小区的物业公司何
经理告诉记者，他们小区也不时有业
主因为这样那样的问题找到物业公
司。在物业公司管理范围内他们都
会尽量为业主解决，但有些超出管理
范围的确实难办，一些业主为此不理
解，偶与他们有摩擦也是常事。

何经理坦言，要真正让物业与业
主达到和谐相处，需要业主共同参
与。比如，可以把物业管理和社区管
理相结合；将物业公司股权配送给业
主，让业主参与到物业管理中来。双
方要换位思考，遇到小矛盾尽快解
决，不要放大激化矛盾。

达城一物业管理业内人士告诉
记者，根据住建部《物业管理企业资
质管理办法》的规定，物业管理标准
分等级，物业收费也分等级。我市物
业收费实行的是市发改委2004年的
指导价：多层建筑为每平方米0.6至
1元之间，电梯房最高为每平方米1.2
元。

业内人士表示，服务差，没有按
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标准提供对
等的服务，那么这板子应该打在物业
公司身上。但业主也要清楚，几角和
几元的物业费所享受到的物业服务
肯定不同，不可能业主交三级的物业
费却要求提供二级或一级的服务。

●业主：物业公司重收费、轻管理，重效益、轻服务
●物业：业主只维权不尽义务，开发商遗留问题较

多，小区业委会不尽职尽责

业主与物业：
能否协奏“和谐曲”？

□本报记者 李嫒颐

有关物业公司的负面报道频现
报端，而物业管理纠纷似乎也成了人
们关注的焦点问题。物业公司和业
主之间到底存在着哪些纠纷？为什
么会出现这些问题？[

达州生姜
零售每斤突破6元
批发价一月涨了1元左右，“姜你军”或将重出江湖

市民正在选购老姜

外出打工十余载
借款不还房没了

1998年9月18日，戚红建、叶琴夫
妇向姑父刘某借款2万元开厂做生意，
借条上写明：“借款一年，利率三分五，第
二年春节前还款，如不能按期还款，将自
有的住房一套归债权人所有”。

不久，夫妇俩又向郑某借钱，前后累
计借款达13万余元，借条上仍然再次写
明：“利率三分五，第二年春节前还款，如
不能还款，将自有的住房一套归债权人
所有”。

不料在第二年春节前，由于戚红建、
叶琴夫妇生意出现亏损，无法继续经营，
就变卖了厂房和机器设备，扣除工人工
资等其他费用后所剩无己，一时无力偿
还债务，夫妇俩便带着遗憾外出务工，希
望能靠打工挣来的钱还清债务。

戚红建、叶琴夫妇外出打工一晃10
多年过去，由于已过花甲年龄，只得回家
另谋生路。

夫妇俩自认为现在房子价涨了，盘
算着把自家房子卖掉，还清债务之后还
有剩余。回来后才发现一切都已改变了
模样，自己原来住的地方，现在已是高楼
一片。他们找到了村委会，才知道原来
的房子已由开发商以两倍的价格进行了
面积赔偿，不过不是赔偿给房子原有主
人，而是现在的主人。现在的主人不是
别人，正是借款13万元给他们的郑某。

法院判定房易主
夫妇心头想不通

自家房屋怎么易主了？面对生活困
境，戚红建、叶琴夫妇先后多次冲进法院
执行局大吵大闹，甚至在法院办公楼前
大吼，还先后到省高级人民法院，市、区
人大、政协进行上访，直指法院“执法不
公”，坚决要求法院撤回执行，返还他们

的房子。
近日，由通川区政法委牵头，会同通

川区法院分管执行工作的院领导及承办
法官，并邀请部分区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深入到戚红建、叶琴夫妇所在村委
会，了解求证房屋变卖原因，共同做好对

戚红建、叶琴夫妇的房屋执行善后事宜。
据郑某讲，由于戚红建、叶琴夫妇借

款不还，不得已，戚红建、叶琴夫妇的姑
父刘某于2001年5月向法院起诉，请求
戚红建、叶琴夫妇返还借款及利息。但
由于夫妇俩不知去向，法院无法送达传
票，于是进行了公告送达，最后法院缺席
判决。不久，刘某申请法院强制执行，郑
某就以当时市场最高的价格，以总价3.5
万元将该房竞买到手。

随后，郑某也向法院起诉，法院采取
同样的方法发出公告，缺席判决，只不过
戚红建、叶琴夫妇再无财产可供执行，执
行只得暂时中止。

法官耐心释法理
夫妇俩服判息诉

近日，戚红建、叶琴夫妇再次来到法
院，向承办法官如实说道：“当时我们的
借条明明写道：如果没有在春节前还款，
房子归刘某、郑某所有，刘某和郑某也已
签字表示认可。现在我们的房子已经给
了他们，那么债务当然也就应该了清。
如果要继续执行，我得要回我的房子，再
来还清他们的借款。”

为消除戚红建、叶琴夫妇对法院执
行的对立情绪，承办法官多次向戚红建、
叶琴夫妇耐心进行法律解释。

本案当事人戚红建、叶琴夫妇并没
有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合同并没有生
效，所以法院强制执行借款债务，不是基
于抵押，而是判决生效后拒不履行还款
义务。当事人按照法律规定依法申请人
民法院予以强制执行，且人民法院的执
行程序完全正确合法。面对铁定的事
实，戚红建、叶琴夫妇无言以对。

对未执行的下欠余款，戚红建、叶琴
夫妇同意继续履行还款义务，并表示不
再继续上访申诉。而郑某也表示同意放
弃收取利息，只求戚红建、叶琴夫妇尽快
偿还余下的借款本金。

打工十余载 借款不还房抵了
当事夫妇认为“执法不公”，法官耐心释法，最终服判息诉
□罗斌 谭顺富 本报记者 孟静

居住在达川区安仁乡的村
民戚红建、叶琴夫妇（文中当事
人姓名皆为化名），在10多年
前就相继外出务工。近日，该
夫妇辗转回家后却发现自己的
房子里住着陌生人，一打听才
知道自己的房子已被法院变卖
执行了。这是怎么回事？夫妇
俩陷入了迷惑。

权威人士3日透露，农村集体建设用
地所有权确权工作有望于 11月前完
成。在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
后，土地制度改革有望得到进一步推进，
但可能不会突破现有法律框架。

业内人士介绍，农村土地确权工作
包括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所有权、宅基地
使用权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三部
分。截至去年底，全国农村集体建设用
地所有权累计确权登记发证约620万
宗，发证率达94.7%，部分地区已全部
完成。今年8月底，国土部发文表示，
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所有权确权工作进
行抽查。

由于权属关系复杂，涉及历史遗留
问题，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建设用
地使用权确权工作进展相对缓慢。今年
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用5年时间基本
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
工作。有分析人士认为，随着土地制度
改革不断推进，这项工作可能会提前完
成。

上述权威人士表示，随着农村土地
确权工作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所有
权确权工作有望于 11月前完成。不
过，要实现城乡土地同权同价，以及城
镇建设用地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自由交
易，恐有一定难度。

未来数月，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
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等可能进一步扩
大试点范围。其中，一些东部城市可能
会被纳入试点。“扩大试点”有可能成为
土地制度改革突破口，进而带动制度破
局。

按照国土部工作安排，今年将研究
出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指导
意见、部署开展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以
及总结推广农村土地股份制改革经验和
做法。

为配合土地制度改革，《土地管理
法》修订工作可能在年内取得进展。

（综合）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所有权确权或年内完成


